
附件 2

形式审查要点及需提交的材料清单

形式审查要点 具体内容或材料 备注

牵头申报单位资质
广东牵头申报单位的 2024 年度财务报表（须加盖单位章或财

务章）。

扫描上传

至申报书

附件

项目负责人资质

1.须提供广东牵头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在职证明（须能体现

为全职人员）及近 6 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。

2.若广东牵头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为退休返聘人员，须提供其

在广东牵头申报单位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（原件）及近 6 个月

的银行工资流水。

3.若广东牵头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为外籍科研人员及港澳台

地区科研人员，不得同时以境内、境外两种身份负责或参与各

类项目，需提供其在广东牵头申报单位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

（原件）及近 6 个月的银行工资流水。

合作协议

项目参与各方须就合作项目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各方研发任

务、分工、知识产权归属与资金分配。须提供中文合作协议（原

件），合作协议模板可在阳光政务平台系统申报书的附件中下

载

自筹经费承诺函

（如有）

内地企业作为牵头或参与单位申报本专题，须提供自筹经费。

企业自筹经费总额不低于本专题项目广东（含地方）财政资助

金额。提供自筹经费的企业须提供盖章签字齐全的自筹经费承

诺函（原件）。自筹经费承诺函模板可在阳光政务平台系统申

报书的附件中下载。

境外参与单位资质

（如有）

如参与单位有境外企业，须提供有效的所在国（地区）企业登

记证明（复印件）。

真实性承诺函
真实性承诺函（原件）。真实性承诺函模板可在阳光政务平台

系统中下载。

申报书考核指标

实施绩效应至少包括：

1.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由粤澳双方合作团队共同署名/共
有的科技成果不少于 1 项。

2.合作期间，粤澳双方合作团队至少有 1 次赴对方机构的交流

访问，且每年至少召开 1 次合作各方主要负责人员参加的项目

工作会议。

3.广东企业与澳门高校合作的项目，广东企业在项目执行期内

至少为合作的澳门团队提供 1 个短期研究生实习岗位。

在申报书

的实施绩

效模块具

体填写

申报书关键内容

1.粤澳双方合作伙伴提交的项目申报书中关于项目名称、项目

类别、双方牵头申报单位、双方项目负责人和实施周期等信息

必须一致。

2.项目组成员除项目负责人外，牵头申报单位及每家参与单位

还须至少有 1 名成员。


